
关于开展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工作的通

知
国知办发协字〔201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 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

86 号）要求，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仲裁制度，健全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强知识产权仲

裁机构和纠纷调解机构建设，经局批准，决定开展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

设工作（以下简称“能力建设工作”），遴选部分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机构加

强能力建设，有效强化仲裁调解机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能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的作用意义

当前，越来越多的仲裁调解机构面向市场开展知识产权仲裁调解业务，国内

外创新主体对通过仲裁调解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需求日趋旺盛，但知识产权

仲裁调解服务还存在工作运行机制不够高效顺畅、相关机构业务重点不够突出、

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遴选一批机构，重点支持其加强能力建

设和提高化解知识产权纠纷的水平，进而提升仲裁调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可

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

遴选一批特色机构加强其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能力建设，有利于引导相关

机构增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能力，培育形成一批专业化高水平仲裁调解机构；有

利于推动建立行业资信，方便需求方获得资质可信、服务可靠的仲裁调解服务；

有利于推动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服务规范化管理；有利于推动仲裁调解与其他知识

产权保护途径形成有机互补、相互衔接的大保护工作格局，降低知识产权维权和

保护成本，形成快速有效定纷止争的和谐市场秩序。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工作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大力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提升

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工作效能为目标，以加强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为手

段，推动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成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支撑，有效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纠纷解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和社会满意度，大力构建知识产权

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既要综合考虑区域特点、纠纷解决总体需求以及

仲裁调解机构的实际发展情况，优先选择工作基础扎实、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能力

较强，有一定社会认可度、有潜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机构作为能力建设工作对



象，也要综合考虑涵盖仲裁和调解业务以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

类型。

坚持政府支持、机构自愿。既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标准引领、

服务支撑、宣传培训等方面作用，为机构组织建设和能力提升创造条件，更要充

分尊重和调动机构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和引导各机构自愿参与，通过加强内

部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壮大人员团队等措施实现能力提升的目标。

坚持规范引领、实践提升。既要多措并举引导机构加强制度建设、能力建设

和业务规范，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水平，也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相关机构的推

送力度，加强其与执法维权、社会监督、规范化市场培育等工作的衔接，通过纠

纷解决实践提升相关机构服务能力。

三、重点任务

（一）摸清机构现状。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建立本地区仲裁调解机构建设及

业务开展台账和统计分析机制，综合考虑区域特点、纠纷解决总体需求，明确工

作具体目标、措施及方案。

（二）科学遴选机构。根据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需求，着眼未来发展需要，科

学选择硬件基础好、人才队伍强、需求旺盛、有发展潜力和专长的知识产权仲裁

调解机构开展能力建设工作。

（三）加强制度建设。从机构管理、人员管理、知识产权纠纷受理、办案人

员选择、案件办理及反馈等方面建立高效有序的制度规范，实现高效有序运行的

效果，有效促进各项工作开展。

（四）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培训制度，收集汇编知识产权仲裁调解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典型案例，编制培训教材。通过加强培训、实践锻炼、交流研讨等方式，

建立具有一定规模且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分层分类提升工作能力。聚焦案件办

理人员能力提升，力争实现案件办理人员专业素养突出、熟知知识产权纠纷规律

和矛盾争点，掌握协调沟通技巧，能胜任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工作。

（五）提升机构能力。促进在专利、商标、著作权等领域以及具体的技术或

行业领域形成有所擅长的、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构，打造一批有专业特

长的仲裁调解专家队伍。遴选一批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特色案例，在知识产权纠

纷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

门、服务对象之间建立起顺畅的工作关系和有效的衔接机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和质量，高效解决纠纷，推动仲裁调解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途径。

（七）提升保护实效。推动服务对象和案件办理数量稳定增长，整理发布典

型案例，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提高各界对于仲裁调解等维权渠道和纠纷解

决方式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扩大仲裁调解工作影响力，提高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满

意度。



四、整体工作安排

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遴选确定20-30家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作为能力建设

工作单位，开展能力建设工作，期限为 2年。期满后，对于落实任务到位，能力

大幅提升，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能切实发挥作用的机构，向社会发布其基本

情况、业务专长和特色优势。争取经过 3—5年时间，推动 100 家左右知识产权

仲裁调解机构切实提升综合能力。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可同时开展本地区

相关机构能力建设工作，并将入选机构名册报我局备案。我局后续遴选时将优先

考虑各地备案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整体组织部署能力建设工作。加强宏观指导，会同相关部门

研究制定规范性文件，联合组织全国性宣传培训。及时总结各地各机构的经验做

法予以复制推广，促进加强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和业务规范。结合工作进展不定

期开展督查和绩效评估，对相关机构能力建设效果进行验收评价。

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具体组织落实本地区机构能力建设工作。加强宣

传动员,制定能力建设工作方案；开展调查摸底和统计分析，分类分层级组织培

训班。加强资源配置，引导相关机构加强规范管理，促进从业人员提升综合能力。

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工作机制，促进仲裁调解工作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机制衔接。

加大对相关机构的宣传推送力度，扩大影响力，加强与维权援助、社会监督、规

范化市场培育等工作的衔接。

入选机构要制定实施本机构能力建设工作计划。结合自身基础及客观需求，

加大资源投入，明确能力建设方向和业务发展重点，从完善组织机构、规范业务

流程、加强人员培养、加强案件受理处理、加强协调沟通等方面细化能力提升具

体举措。

五、2018 年工作安排

2018 年主要开展能力建设机构遴选评定工作。

（一）申报要求

申请单位应为具备法人资格、成立 3年以上、以知识产权仲裁调解为主营业

务或者内设专门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工作部门的仲裁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及其他社会团

体和行业组织。

申请单位基础条件好，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积累一定经验并取得良好的

社会评价，具有发展潜力。依托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专业市场、电子商务平台

等开展工作，有确定的服务对象，与相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联系紧密，有一定

的司法委托或行政委托案源。

（二）申报程序

申报包括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组织推荐和机构自行申报两种途径。



相关机构在自愿的前提下，原则上通过所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进行申

报，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核后，择优向我局推荐。具体流程为：各

省（区、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填写《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

能力建设工作申请表》（附件 1,以下简称《申请表》），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初

步审核，填写推荐意见和《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工作汇总表》（附件

2, 以下简称“《汇总表》”），每省（区、市）推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家。

对于部分基础扎实、条件好的机构，也可自行向我局申报。具体流程为：自

行填写《申请表》，其中“省（区、市）知识产权局推荐意见或上级主管部门意

见”栏需出具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如无上级主管部门则无需填写。

（三）评审确定

我局根据各地推荐和机构自行申报情况，统一组织书面评审和必要的现场勘

察，综合确定纳入能力建设工作的机构。评审过程中，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考虑各

省（区、市）知识产权局组织推荐的机构。经确定的机构统一按区域纳入所在省

（区、市）知识产权局的能力建设工作范畴。

六、工作要求

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要充分认识能力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

强领导，统筹协调，抓紧落实。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能力建设工作的引导和支持，

做好政策和资金保障。要着眼机构能力建设，加强区域及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促

进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总体提升。对于有创新工作思路、切实工作举措的申

报单位，我局将给予一定的引导资金。

请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前将《申请表》和《汇总表》报送我局保护协调司。

所有材料均需包括纸质材料（2份）和电子文档，逾期报送或资料不齐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附件：1.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工作申请表

2.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工作汇总表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5 日

联系人：保护协调司 许谅亮 朱 瑾

电 话：010—62083470 62086875

传 真：010—62083171

邮 箱：xuliangliang@sipo.gov.cn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5439260/files/0366cdaa44f841c2af709e8b6157ed91.doc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5439260/files/e5e37670ced94c54a97893fd14f9b1c0.doc

